
附件 3：

柳河县督学责任区兼职督学工作职责

一、遴选范围

兼职督学由全县各中小学校在中层以上领导范围内推荐 1—2

名（主管教学及学前的领导）思想觉悟高、责任意识强、业务能力

精湛的人员担当。兼职督学直接受校长和县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

公室(以下简称：县督导室)领导。

二、主要工作职责

（一）依法对辖区内村小、幼儿园贯彻落实有关教育法律、法

规、规章和政策情况进行督导。

（二）对辖区内村小、幼儿园办学（园）条件、安全卫生、教

育教学、保育教育和教职工管理等进行评估。

（三）对教育教学、保育教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向县督导室报告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

（四）对辖区内被督导单位违反国家有关教育法律、法规、规

章和政策等行为进行批评，提出改正意见，并监督整改落实。

（五）发现危及师生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侵犯师生合法权益，

扰乱正常工作秩序等情况立即制止，并报告县督导室。

（六）积极协调县督导室组织的综合或专项督导评估活动，认



真做好相关工作，向辖区内被督导单位如实通报督导结果，提出整

改意见和建议；同时，就被督导单位及其负责人的保育教育及相关

工作向县督导室反映情况，提出奖惩建议。

（七）认真完成县督导室交办的临时性工作任务。

（八）每学期到所分管辖区内村小、幼儿园督导检查 2次。留

下整改意见，督促被督导单位及时整改，并认真做好工作纪实，学

期末提交一份工作总结。对村小、幼儿园督导的纸质与影像资料要

及时存档备查。

三、考核办法

县督导室负责兼职督学的考核与监督，在年度考核中将按照比

例给予表彰奖励；对不认真履职尽责、未能有效完成工作任务或违

规违纪的兼职督学，将给予批评教育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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